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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将淡出历史舞台？ 

- 外商投资创投企业“透明纳税实体”税务地位正式废止 

 

2011 年 1月 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 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

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号）（下称“2号公告”）。根据 2号公告，《关

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61 号）（下称“61

号文”）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句（下称“被废止条款”）已于 2011 年

1 月 4日失效。 

61 号文发布于 2003 年 6月 4 日，主要针对《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中外商投资创业投

资企业（下称“外资创投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有关问题做出规定。 

61 号文的被废止条款中最重要的是外资创投企业可选择适用“透明纳税实体”税务处理原则的条

款，即规定组建为非法人的创投企业可由投资各方分别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可以由创投企业申

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统一依照税法的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非法人创投企业投资

各方采取分别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对外方投资者应按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公司，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如果非法人创投企业没有设立创投经营管理机构，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管

理、咨询等业务，而是将其日常投资经营权授予一家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或另一家创投企业进行管理

运作的，对此类创投企业的外方，可按在我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申报缴纳企业

所得税（“无常驻机构税收待遇”）。很多外商投资创投企业都是根据上述例外设立架构以确保其

外方投资人享受无常驻机构税收待遇。61 号文部分废止后，无常驻机构税收待遇条款依然有效。

但外国投资者是否能够享受此无常驻机构税收待遇需依个案情况而定,分析时需要考虑中国与特定

投资者居住国所签署税收条约中对“常驻机构”的定义、此类投资者是否属于中国税法规定的所谓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等因素。 

实际上,61 号文,尤其是“透明纳税实体”的条款，早已受到质疑。61号文发布的法律依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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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 已于 2008 年 1

月 1 日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而失效。企业所得税

法明确规定，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外，所有具有来源中国所得的企业和其他机构都应当依照

企业所得税法缴纳企业所得税。非法人制的合作企业或者外资创投企业不在例外之列。 

非法人制外资创投企业政策环境逐渐不利的同时，有限合伙作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的主要形

式，在近年开始逐渐兴起。合伙企业可以根据 2007 年 6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

业法》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则享受“透明纳税实体”资格。自 2010 年 3月 1日起，外国投资者也被

允许在中国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最近，上海就其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项目

出台了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允许与 QFLP 在上海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基金在基金层面而非被投公司

层面办理外汇结汇,并允许在外汇资金仅来源于普通合伙人或管理公司且数额不超过基金资本总额

5%的情况下，基金可享受内资基金的待遇而基本无须受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随着非法人制外

资创投企业正式丧失透明纳税实体的地位，正在运营外资创投企业或将要募集基金的海外基金管理

人需要仔细考虑这些发展对其基金或募资计划的影响。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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